关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人民政府2021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的说明
一、“三公”经费的单位范围

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人民政府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、公务接待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，开支单位包括4个所属单位。

二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

2021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1.74万元，其中：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

2021年预算数0.00万元，同比无变动，原因为2021年未安排因公出国（境）事项。

（二）公务接待费

2021年预算数1.74万元，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，同比下降10.31%，变动原因为创建节约型政府，尽可能压缩公务接待费。

（三）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

2021年预算数0.00万元，同比无变动，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2020年预算数0.00万元，同比无变动，原因为无公车购置计划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20年预算数0.00万元，同比无变动，原因为现单位名下无公务用车。

其他事项说明

无。

